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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河北省统计条例》等法律法规。 
    二、行政相对人权利
    在行政执法中，行政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要求说明理由、陈述、申辩、申请听证等权利。 
    行政相对人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高阳县统计局进行陈述和申辩、申请进行听证；依法向高阳县统计局或县(市、区)级人民政府法治部门提出行政复议；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三、运行程序及相关接口
   （一）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于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对象。
   （二）行政处罚一般程序：适用于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上的行政处罚对象。 
    四、办理期限
[bookmark: _GoBack]    （一）对于案情简单的投诉举报案件，一般在30天内办理完毕；
    （二）一般程序案件：对于案情复杂的投诉举报案件，一般在60天内办理完毕。如有特殊情况需延长时间的，应向投诉举报人说明原因，但延长时间不超过三个月。 
    五、工作质量标准
    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合法、合理、公开、公正。
    六、投诉举报途径及方式
    （一）电话投诉：0312－6656993
    （二）书信投诉地址：高阳县统计局统计执法股
    （三）电子邮箱：hbgytjj@163.com
